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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協助產業工件設計及產品生產打樣，依據國立勤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

收支管理辦法及本校產品打樣中心管理要點，特訂定國立勤益科技大學產品打樣中心收支管理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產品打樣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對外服務項目分為工件設計、產品打樣、物件加工、技術開發與

服務等類別，對外服務需填具本校產品打樣中心服務案件經費支用申請表送至產學營運處提出申

請，若有人事費用需求須另檢附人事預算表併案提出。 

三、收費對象: 

(一)校外人士依收費標準計費。 

(二)校內教師配合計畫使用設備，以收費標準八折計費。 

(三)校內基礎及專業課程需求借用本中心設備，須以專簽方式陳請校長核定後方可借用。 

四、本中心之收入依據本校產品打樣中心收費標準辦理，如附表。 

五、委託打樣之廠商應回傳簽核後之報價單，須於一周內至本校出納組繳交第一期款（服務案件總金

額之百分之三十），始得製作。打樣完成之樣品交付廠商驗收完竣後，廠商應於一周內至本校出

納組繳交尾款。 

六、本中心各項服務收入扣除營業稅後經費分配原則： 

(一)承接案件單位經費分配百分之七十、行政管理費分配百分之三十。 

(二)承接案件單位經費依下列分配比例使用： 

1. 人事費：得編列百分之八十，應用於主持人、專兼任助理、編制外工作人員等人事費及

其衍生相關費用。 

2. 業務費：扣除人事費後餘額，應用於該項服務衍生之費用，如材料費、國內差旅費、交

通費、諮詢費、工讀金及其衍生費用等。 

(三)行政管理費支用於水電維護費。 

七、 結餘款分配及支用規定： 

(一) 結餘款分配原則：承接案件單位當年度結餘款經費分配為百分之十為學校統籌款，百分之九

十為承接案件單位。 

(二) 結餘款運用範圍：可支付計畫或學術研究相關之圖書、儀器設備、業務費(含工讀費及其衍

生費用、材料費、維護費)、旅運費(含國內外及大陸地區)等費用與技術服務或檢測人員之人

事費用及其衍生費用。 

八、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產品打樣中心收支管理要點第六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六、 本中心各項服務收入扣除營業稅後

經費分配原則： 

(一) 承接案件單位分配百分之七

十、行政管理費分配百分之三

十。 

(二) 承接案件單位經費依下列分配

比例使用： 

1. 人事費：得編列百分之八

十，應用於主持人、專兼

任助理、編制外工作人員

等人事費及其衍生相關費

用。 

2. 業務費：扣除人事費後餘

額，應用於該項服務衍生

之費用，如材料費、國內

差旅費、交通費、諮詢費、

工讀金及其衍生費用等。 

(三) 行政管理費支用於水電維護

費。  

六、 本中心各項服務收入扣除營業稅後

經費分配原則： 

(一) 申請案金額經費分配比例予承

接案件單位經費 70%、行政管理

費 30%。 

(二) 承接案件單位經費依下列分配

比例使用： 

1. 人事費：得編列百分之八

十，應用於主持人、專兼任

助理、編制外工作人員等

人事費及其衍生相關費

用。 

2. 業務費：扣除人事費後餘

額，應用於該項服務衍生

之費用，如材料費、國內差

旅費、交通費、諮詢費、工

讀金及其衍生費用等。 

(三) 行政管理費依下列分配比例使

用： 

1. 百分之五提供作為水電維

護費使用。 

2. 百分之三十二分配予各業

務單位，分配比例為產學

營運處百分之五十、承接

案件系所百分之九、承接

案件學院百分之五。協辦

單位主計室、總務處、人事

室及秘書室各百分之九。

各單位得依相關程序作為

各項公務及行政人員工作

酬勞之使用，如支給辦理

建教合作業務有績效之行

政人員工作酬勞；其運作

依本校行政人員辦理自籌

收入業務工作酬勞支給要

點辦理。 

3. 百分之六十三提供作為學

校統籌款，依本校校務基

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

辦理。 

一、 百分比

呈現修

正。 

二、 學校辦

理各項

自籌收

入業

務，應

合理控

制成

本，考

量物價

及水電

費調漲

且衡量

使用學

校資源

情形，

行政管

理費分

配水電

維護費

比例調

增百分

之三

十。 


